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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委员会组成及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 

（2019 年 6 月）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序

号 

条

款 
原规则 

条

款 
修订后的规则 

1 

第

一

条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确保经

营战略和事业计划目标任务的快

速有效执行，根据《京东方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制定本规

则。 

第

一

条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推动经营战略

快速有效执行和事业计划目标任务的

圆满达成，根据《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设立执行委

员会（以下简称“执委会”），对董事会

负责。 

2 

第

二

条 

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执委会”）

由公司批准设立，负责公司经营战

略和事业计划的制定和批准后的

执行，对董事会负责。 

 与第一条合并 

3 

第

四

条 

执委会由公司首席执行官、总裁、

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等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和公司其他专业业务

领军人组成。根据工作需要，其他

专业技术负责人可列席执委会会

议。执委会办公室设在首席战略官

组织。 

第

三

条 

执委会由公司董事长、总裁、首席财务

官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根据工作

需要，经执委会主席指定，其他专业负

责人可列席会议。执委会办公室设在首

席战略官组织。 

4 

第

五

条 

执行委员会主席由董事长提名，由

董事会聘任或解聘。执委会副主席

和委员中公司其他专业业务领军

人由执行委员会主席提名，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组织与人事战略委员

会批准。 

第

四

条 

执委会设主席一名，副主席一至两名。

执委会主席由董事长担任。执委会副主

席和委员由执行委员会主席提名，经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审核，报董事会批准。 

5 

第

七

条 

执委会的主要职责权限包括： 

（一）执行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的决议，对公司经营目标和战略项

目的落实负责。 

（二）拟定公司中长期战略发展规

划，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批准后实

施。 

（三）根据公司中长期战略发展规

划和市场情况，制定年度事业计

划，报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后组

第

六

条 

执委会的主要职责权限包括： 

（一）执行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

议，对公司经营目标和战略项目的落实

负责。 

（二）拟定公司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

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核，报董事会批

准后实施。 

（三）根据公司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和

市场情况，制定年度事业计划，报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批准后组织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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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执行。 

（四）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和年度事

业计划，拟定投资、收购、资产处

置、利润分配等需要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批准的具体经营项目方案，按

程序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董事

会、股东大会批准，批准后组织执

行。 

（五）督促、检查公司各经营业务

单元和专业组织落实经营目标和

战略项目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采

取相关措施。 

（六）拟定公司组织结构和核心管

理人员变动方案，报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审核后实施。 

（七）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批准后实施。 

（八）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或董事会

授予的其他职权。 

（四）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和年度事业计

划，拟定投资、收购、资产处置、利润

分配等需要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的

具体经营项目方案，按程序报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批

准后组织执行。 

（五）督促、检查公司各经营业务单元

和专业组织落实经营目标和战略项目

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采取相关措施。 

（六）拟定公司日常经营组织结构和管

理人员变动方案，报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审核后实施。 

（七）批准日常经营相关公司制度。 

（八）拟定公司基本管理制度，并报董

事会批准后实施。 

（九）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授予的其

他职权。 

6 

第

八

条 

执委会会议分例会和专题会，例会

每月上旬召开一次；专题会根据工

作需要随时召开。例会由执委会主

席主持，若遇特殊情况，主席不能

出席可委托副主席或其他委员主

持；专题会由执委会主席指定人员

主持。 

第

七

条 

执委会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或因实际

工作需要，经业务部门申请、执委会主

席批准可临时召开。会议由执委会主席

主持，若遇特殊情况主席不能出席，可

委托副主席或其他委员主持。 

7 

第

九

条 

执委会例会主要讨论与公司整体

经营情况、战略和战略实施情况、

组织和人事以及需上报董事会批

准的议题。专题会主要讨论公司技

术创新路线图、重大技术创新提

案、各事业单元新战略项目立项和

战略项目执行情况。 

第

八

条 

执委会主要讨论与公司整体经营情况、

战略规划和执行情况、组织和人事及需

上报董事会批准的议题。 

8 

第

十

条 

执委会秘书在会前做好准备工作，

包括会议议题、会前通知、参会人

以及督促相关组织做好汇报材料

的准备等。例会原则上每月召开；

专题会原则上在当次会议上确定

下次会议时间。 

第

九 

条 

执委会办公室会前做好准备工作，包括

会议议题、会前通知、参会人以及督促

相关组织做好汇报材料的准备等。 

9 
第

十

执委会会议应由三分之二以上的

委员出席方可举行，委员因故不能

第

十

执委会会议应由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员

出席方可举行，委员因故不能出席，须



3 

一

条 

出席，可以签署书面意见；会议做

出的决议，必须经全体执委会委员

过半数通过。 

条 签署书面意见；会议做出的决议，必须

经全体执委会委员过半数通过。 

10 

第

十

二

条 

执委会会议表决方式为举手表决

或投票表决；会议采取现场方式召

开。 

第

十

一

条 

执委会会议表决方式为举手表决或投

票表决；会议召开原则采取现场方式，

特殊情况可采取通讯方式。 

11 

第

十

三

条 

会议纪要应完整、真实、准确。出

席会议的执委会委员应在会议纪

要上签名。会议纪要应作为公司重

要档案妥善保存，保存期限至少为

10 年，以作为日后考核和责任承

担的重要依据。 

第

十

二

条 

会议纪要应完整、真实、准确。出席会

议的执委会委员应在会议纪要上签名。

会议纪要应作为公司重要档案妥善保

存，保存期限为永久，以作为日后考核

和责任承担的重要依据。 

12 

第

十

五

条 

根据公司战略管理流程，公司每季

度召开一次中心组学习会，公司中

心组成员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成员、执委会成员、集团战略与

业绩管理小组成员、党委和纪委委

员、事业单元主要领导和战略与业

绩管理小组成员、专业组织负责

人。中心组学习会主要目的是为了

统一公司高管团队思想，凝心聚

力，强化战略项目执行，确保经营

目标达成。中心组学习会由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秘书长、执委会秘书负

责组织。 

第

十

四

条 

根据公司战略管理流程，公司每季度召

开一次中心组学习会，公司中心组成员

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执委会

成员、集团战略与业绩管理小组成员、

党委和纪委委员、事业单元主要领导和

战略与业绩管理小组成员、专业组织负

责人等。中心组学习会主要目的是为了

统一公司高管团队思想，凝心聚力，强

化战略项目执行，确保经营目标达成。

中心组学习会由集团办公室负责组织。 

13  因第一条与第二条合并，后续条款序号相应修改。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6 月 28 日 


